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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I、 
曰叮

恢
復
行
使
對
香
港
之
主
權 

七
十
五
歲
的
宦
鄉
重 

申
北
京
對
處
理
香
港
問
題 

的
原
則
•

宦
鄉
説
，
中
國
恢
復 

香
港
主
權
後
將
由
香
港
人 

治
理
香
港
，
並
可
保
持
資 

本
主
義
制
度
五
十
年• 

金
偵
收
市
跌
 
二
兀

七
千
六
百
萬
元

香
港
四
位
駐
海
外
工 

業
促
進
辦
事
處
的
首
席
顧 

問
昨
天
在
與
港
府
工
業
署 

長
舉
行
聯
絡
年
會
議
，
檢 

討
過
去
-
年
工
作
進
展
及 

計
劃
未
來
工
作
時
均
表
示 

，
過
去 
一 
年
，
在
港
議
論 

甚
多
的
前
景
問
題
並
没
有 

影
響
外
商
來
港
投
資•

外
商
在
港
投
資
 

去
年
繼ill

增
加
 

(
香
港
二
十
日
電
) 

根
據
香
港
政
府
統
計
，
一 

九
八
三
年
外
商
在
香
港
的 

工
業
投
資
累
料
總
額
達
七 

十
八
億
三
F

八
百
七
十
萬 

元
，
比
八
二
年
增
加
二
億

(
雲
訊
)
本
週
金
價 

以
每
安
士
三
百
七
十
一
美 

元
收
市
，
低
於
上
週
一
尼 

整
週
黄
金
交
易
均
在 

每
安
士
三
六
九
至
三
七
七 

美
元
之
間
上
落
，
成
交
疏 

落
，
因
金
價
前
途
動
向
未 

明
■

在
星
期
四
日
，
因
預 

測
美
國
第
四
季
之
圆
民
生 

産
總
值
之
增
加
，
將
不
如 

政
府
所
估
計
之
多
，
金
價 

遂
漲
升
五
美
元
，
及
至
星 

期
五
日
，
照
政
府
公
佑
數 

字
顯
示
，
生
産
總
值
果
然 

一
如
政
府
所
料
，
增
加
百 

分
之
四
點
五
，
金
價
於
是 

跌
回
上
週
水
平
，
同
時
聯 

邦
儲
備
局
因
生
産
總
值
增 

加
，
或
將
收
緊
銀
根
，
與. 

此
亦
不
無
關
係
。

以
上
資
料
係
由
雲
埠 

候
街
五
七
-
號
G
U
 A
R
. 

D
I
A
N
 

T
R
U
S
T
 

C

。
趙
鴻
熙
君
提
供
•(

雲

親
中
親
英
及
中
立
三
方
面
組
成
 

H
港

15
將

設

議

院

(
北
京
電
)
中
國
一 

名
外
交
事
務
高
級
顧
問
表 

示
，
當
中
國
恢
復
對
香
港 

主
權
後
，
中
國
打
算
在
香
， 

港
制
定
一
立
法
議
院
• 

宦
鄉
(
譯
音
)
向
法 

新
社
記
者
表
示
，
中
國
贊 

成
香
港
成
立
一
個
由
親
北 

京
、
親
英
國
及
中
立
三
方 

面
代
表
人
士
組
成
之
議
良 

担
任
中
國
人
大
(
相

當
於
中
國
議
院
)
外
交
事 

務
委
員
會
副
主
席
之
宦
鄉 

，
未
有
説
明
如
何
創
設
此 

一 
機
構
•
他
説
目
前
未
能 

訂
出
詳
細
情
形
■

他
補
充
説
，
設
立
此 

一 機
構
將
使
每 
一 名
香
港 

居
民
都
能
參
與
管
理
香
溝 

事
務
，
貢
獻
出
他
的
才
礼 

中
國
打
算
於 
一 
九
九 

七
年
當
新
界
租
約
届
滿
偌

高
骨
林
居
民
入
臬
控
告
五
洲
景
龍

訊
)
二
埠. 

五
洲
景
龍 

期
貨
公
司 

與
Y
E
A

可

關

閉

續

詳

期

(
綜
合
報
導
)
中
國
總
理
趙
紫
陽
， 

週
四
上
午
由
加
京
渥
太
華
前
往
滿
地
可
， 

於
九
時
前
抵
達
滿
城
南
部
加
济
軍
基
地
聖 

荷
拔
.滿

城
華
人
團
體
約
有
五
十
人
在
機
場

，
揮
舞
歡
迎
趙
氏
蒞
臨
滿
城
旗
幟
熱
烈
歡

R
c

。
M
E

期
貨
公
司
相
繼
停
業
，本
報
經
於
週
三
予
以
報
導
，
現
再
補
充
如
下
：

據
悉
，
一
名
居
於
高 

骨
林
之
居
民
阿
美
，
達
拉 

，
經
於
本
星
期
二
入
禀
卑 

詩
最
高
法
院
，
謂
曾
與
被 

告
景
龍
公
司
訂
有
若
干
購 

買
期
貨
之
合
約
，
而
該
公 

司
未
能
依
約
交
貨
。-

費
者
事
務
廳
辖
下
之
卑
詩 

經
紀
監
察
處
長
一
直
密
切 

注
視
！̂
龍
及
Y

G'A
R
q
 

。
M
C

之
活
動
，公
司
及 

消
費
者
事
務
廳
助
理
例.戲 

長
艾
嘉
説
，
關
於
景
龍
開 

閉
事
件
?
我
們
已
將
資
料 

移
送
皇
家
騎
警
商
業
罪
案 

組
辦
理
。
艾
氏
又
稱
，
看 

來
Y
E
A
R
C
O
M
E

僅 

係
由
於
生
意
不
前
而
單
純 

關
閉
，
應
没
有
任
何
投
資 

人
士
受
累
。

Y
E
A

巨
C
・。
M
E

較
早
前
，
曾
有
謡
言• 

謂
景
龍
公•
司
主
要
人
物
已 

離
如
前
往
香
港
，
使
投
資 

者
剩
得
兩
手
空
空•

:

消
息
説
，
過
去
十
八 

個
月
來
，
省
府
公
司
及
消

迎
。趙
氏
於
接
受
红
玫
瑰
獻
花
後
，
即
由

^2

公
司
辦
事
處
之
業
主
説
， 

該
公
司
已
於
星
期 
一 
起
正• 

式
停
止
租
賃
該
地
方• 

記
者
未
能
與
Y
E
A
 

R
 
C
 
。
M
 E

之
總
裁
赫
遜 

馮
(
譯
音
)
及
景
龍
分
公 

司
經
理
麥
周
(
譯
音
)
接 

觸
以
請
其
發
表
談
話• 

景
龍
之
三
營
業
經
理 

祖
諾
華
謂
有
一
名
經
紀
曾 

於
上
週
五
在
雲
高
華
國
際 

機
場
看
見
周
氏
，
相
信
該 

公
司
之
主
要
人
物
已
前
往 

香
港
•查

卑
詩
期
貨
管
理
條 

例
曾
於
一
九
七
八
年
通
過 

，
但
未
有
正
式
公
佈
成
爲 

法
例
，
是
以
本
省
對
於
期 

貨
現
時
未
有
法
例
予
以
管 

制
■

皇
家
骑
警
護
送
，
馳
往
滿
地
可
古
壁
水
電 

公
司
大
厦
内
省
長
辦
公
室
與
古
壁
省
長
李 

域
舉
行
會
談
•
李
域
省
長
與
省
府
内
部
事 

務
廳
長
積
奇
士
伊
雲
在
階
前
迎
候• 

趙
氏
與
李
域
會
談
四
十
五
分
鐘
。
李 

氏
會
後
對
記
者
稱
，
會
談
主
要
集
中
於
水 

電
發
展
與
技
術
。
雖
然
未
有
討
論
某
等
特 

定
之
合
约
建
議
，
但
李
氏
認
爲
此
次
會
談 

極
其
有
用
"
李
氏
又
稱
，
會
談
亦
有
提
及 

中
國
若
干
發
展
計
劃
，
尤
以
能
源
方
面
爲

然
• 

會
談
結
束
時
，
趙
氏
邀
請
李
氏
訪
問 

中
國
，
李
氏
尚
未
正
式
接
受
邀
請• 

中
國
代
表 M
其
後
與
加
聯
邦
電
訊
部 

長
霍
士
簽
訂
合
約
，
由
加
國
士
巴
太
空
公 

司
向
中
國
供
應"
六
座
地
面
接
收
站
，
以 

便
接
收
衛
星
發
出
之
電
訊•
該
合
約
約
值 

二
千
五
百
萬
元•
惟
霍
士
認
爲
，
該
合
約 

係
一 
項
主
要
突
破
，
可
能
發
展
爲
以
後
三 

年
内
另
一 
價
值
七.千
五
百
萬
元
之
交
易
。 

趙
氏
與
李
域
會
談
後
，
由
於
略
染 

微
恙
，
經
即
停
止
參
加
其
在
滿
城
之
數 

項
官
式
酬
酢
而
逕
行
返
回
旅
館
休
息
， 

以
便
於
晚
間
出
席
在
伊
利
沙
伯
太
酒
店 

舉
行
之
宴
會
"

趙
氏 

日
離
滿
城
轉
往
多
倫
多
， 

並
遊
覽
尼
亞
拉
加
瀑
布•
趙
氏
預
定
今 

日
前
來
雲
高
華
並
訪
問
域
多
利•
，
今
晚 

將
在
雲
高
華
大
酒
店
參
加
僑
團
之
盛
大 

歡
迎
宴
會
，
明
晚
將
在
同
一 
酒
店
出
席 

一
陶
杜
爲
其
舉
行
之
國
宴
，
後
日
啓
程
返

鼠

事

一

一1

，
華
人
來
加
日
衆
，
繼
承
先
僑
刻 

八
年
在
上
海
舉
行
，
已
發
表
宣 

苦
耐
勞
之
遺
志
，
爲
中
加
友
誼
之 
言
，
主
張
以
民
族
大
義
爲
重
，
和 

發
揚
，
及
加
國
之
建
設
事
業
推
進 
平
統
一 
丿
拋
棄
利
害
成
見
，
化
乖 

而
努
力
•
中
國
近
年
來
，
實
施
新 
戾
爲
祥
和
，
以
求
國
家
長
治
久
安 

政
，
「
四
化
」
建
設
•
中
加
兩
國
。最
近
全
加
洪
門
民
治
黨
廿
五
、 

在
貿
易
、
科
技
、
文
化
各
方
面
亦 
廿
六
兩
届
代
表
大
會
亦
曾
本
一 
貫 

隨
時
代
而
加
緊
合
作
，
前
景
非
常 
主
張
，
致
電
趙
紫
陽
總
理
及
台
北 

美
好
•
趙
總
理
此
行
，
對
發
展
中 
蔣
經
國
先
生
呼
籲
爲 

家
社
稷
安 

加
貿
易
、
科
技
合
作
，
經
有
具
體 
危
計
，
爲
中
華
民
族
世
世
代
代
前 

協
議
•
中
國
擁
有
外
匯
二
百
億
元 
途
幸
福
計
，
早
日
實
殄
國
家
和
平 

，
現
正
考
慮
在
加
資
源
方
面
投
資 
統
二
，
富
强
康
樂
，
遺
留
光
輝
史 

•
亦
與
加
合
作
，
發
展
中
國
交
通
册
•
洪
門
人
士
忠
誠
、
愛
國
•
對 

、
能
源
、
水
電
及
醫
藥
事
業
，

祖
國
革
命
，
出
財
出
力
，
按
押
樓 

趙
總
理
特
别
讚
賞
陶
杜
首
相 
業
，
籌
餉
輸
將
，
義
氣
凛
然
，
史 

之
和
平
計
劃
，
致
力
減
低
核
戰
危 
績
昭
彰
，
誠
以
華
僑
愛
國
情
重
， 

機
，
公
開
予
以
支
持•
中
國
不
主 
身
在
海
外
，
心
繫
宗
邦
，
古
今
同 

張
、
亦
不
鼓
励
核
子
擴
散
，
不
會 
之
。

協
助
他
國
發
展
核
子
武
器
，
中
加 

趙
總
理
英
明
睿
知
，
高
瞻
遠 

兩
國
在
維
護 

ttir界
和
平
立
場
，
是
一
縛
，
實
事
求
是
•
今
風
塵
僕
僕
，

爲
國
宣
勞
•
希
望
此
次
訪
加
之
行 

前
.
，
周
諮
博
採
，
折
衝
樽
俎
，，
對
經

致
的
■ 

趙
總
理
曾
表
示
，
中

最
感
迫
切
者
，
是
和
平
統
一
問
題
濟
、
貿
易
、
科
技
、
文
化
的
交
流 

•
是
海
内
外
全
體
中
華
兒
女
的
共
，
作
切
實
有
效
之
推
進
，
開
創
中 

同
意
願
。
尊
重
歷
史
、
現
實
，
作 
加
關
係
的
新
里
程
碑
，
以
求
國
家 

合
情
合
理
之
相
商•
中
國
洪
門
民
一
的
興
旺
發
達
I

治
黨
第
二
次
代
表
大
會
早
於
一
九
二.

卜

^

^

^

中

重
華
歌
復
旦
， 

境
樂
熙
春 
他
地
區
創
造
和
平
與
穩
定•
的
確 

•
中
國
國
務
院
趙
紫
陽
總
理
暨
代 
，
中
加
兩
周
同
在
太
平
洋
東
西
兩 

表
團
數
十
人
訪
美
任
務
完
畢.
，
於 
岸
，
隔
洋
遥
遥
相
對
•
可
像
望
衡 

本
週
前
來
加
拿
大
作
官
式
訪
問
，
對
宇
，
毗■

而
居
•
據
史
學
家
的 

並
探
望
各
華
人
社
團
領
袖
及
各
界 
研
究
，
一 
八
八
二
年
卑
詩
金
礦
區 

僑
胞
，
此
爲
中
國
總
理
中
加
建
交 
掘
出
紀
元
前
中
國
古
錢
，
及
在
電 

十
餘
一
年
來
到
加
訪
問
之
首
次•
與 
報
谷
發
現
中
國
之
佛
教
器
皿
，
加 

陶
tt首
相
會
談
，
在
聯
邦
國
會
參 
拿
大
史
前
已
有
華
人
徙
居
之
可
能 

衆
兩
院
聯
席
會
議
發
表
演
説
，
出
•
一
八
八
七
一
年
約
翰
密
船
長
招
募 

席
隆
禮
國
宴
・
並
與
保
守
黨
領
穆 
華
工
來
加
，
在
雲
島
西
諾
達
港
登 

倫
尼
及
新
民
主
黨
領
布
洛
賓
等
會 
岸
，
作
皮
毛
貿
易
•
其
後
夫
李
沙 

晤
•
備
受
熱
烈
歡
迎
，
随
先
後
前 
河
發
現
金
礦
，
及
興
建
横
貫
太
平 

往
滿
地
可
、
多
倫
多
等
地
•
今
(

洋
鐵
路
，
華
人
來
加
者
漸
多•
加 

廿
- 
)
日
蒞
臨
雲
高
華
訪
問•
此 
國
木
材
、
纸
料
曾
大
量
銷
售
中
國 

間
各
華
人
社
團
在
今
晚
設
盛
大
宴
，
而
中 

茶
葉
和
生
絲
，
亦
大
量 

會
歡
迎
・.翌
日
，
陶
杜
首
相
復
設 
輸
加
，
有
「
海
上
絲
路
」
之
稱
■ 

筵«
宴
■ 

是
中
加
人
民
友
誼
、
中
加
貿
易
關 

趙
缠
理
説
，
發
展
中
加
友
誼 
係
，
由
來
已
久
•
至
-
九
四
七
年 

關
係
，
乃
係
兩III

人
民
之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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